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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據 

依據「園區安全管理要點」修正本要點。 

二、 發放數量 

(一)  機車停車證： 

本分署在訓學員每人限申請1張。 

(二) 汽車停車證： 

1. 依各班開班人數配置每班張數，配置比例如下： 

(1)12人以下(含12人)：3張 

(2)13人-24人(含24人)：6張 

(3)25人以上(含25人)：8張 

以上含通勤及住宿學員，專案申請不列入計算。 

2. 各股總張數及離退訓學員之名額由各股股長控管。 

(三) 汽車臨時停車證： 

本分署在訓學員每人限申請1張。 

(四) 停車證遺失補發： 

本分署在訓學員每人以1次為限。 

三、 申請作業 

(一) 受理單位： 

特定對象及學員輔導科，依程序核可後發證。 

(二) 申請表件： 

1. 機車停車證： 

學員機車停車證申請紀錄表。 

2. 汽車停車證： 

（1） 甲表：適用開訓以班為單位，統一申請。 

（2） 乙表：適用各股配額遞補經工場股股長同意者，個

別申請。 



 

（3） 丙表：適用孕婦、身心障礙者及意外等其他因素致

肢體行動不便者，專案申請。 

3. 汽車臨時停車證： 

(1) 學員汽車(臨時)停車證申請紀錄表：開訓及退宿臨時

使用。 

(2) 丁表：適用已持有汽車停車證之學員因臨時意外狀況 

需以其他代步車作為臨時交通工具，且受訓期間限申

請1次。 

4. 遺失／補發：遺失/補發申請切結書。 

(三) 申請文件及審核原則： 

1. 有效之駕駛執照正本、影本或電子檔，限申請本人具有。 

2. 有效之行車執照正本、影本、有效期限內保險卡、車籍資

料或電子檔，不限申請本人具有。 

3. 專案申請應具孕婦健康手冊或下肢障礙之身心障礙手冊

(證明)或診斷書影本（醫療證明需註明下肢行動不便及

休養期，未註明者以發放1個月為限）。 

4. 另依據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第 61條所訂定之駕駛條件

進行審核，避免誤觸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22條

相關規定。 

(四) 停車證申請/有效期限： 

1. 停車證申請期限： 

（1） 機車停車證：即申請即發證。 

（2） 汽車停車證： 

A. 甲表：開訓當日起3天內申請。 

B. 乙表：經工場股股長核可申請。 

C. 丙表：符合資格之需求者申請。 

（3） 汽車臨時停車證： 

A. 新進學員：開訓當日起3天內申請。 

B. 退宿學員：退宿日前5天內申請。 

C. 丁表：限已持有汽車停車證者申請。 

2. 停車證有效期限： 

（1） 機車停車證：自領證日至退/結訓日止。 

（2） 汽車停車證：自領證日至學員退/結訓日止；退/結

訓日繳回。 

（3） 汽車臨時停車證： 

A. 新進學員：開訓日起5個日曆天止。 

B. 退宿學員：核准日起至離/退宿日止。 

C. 代步車使用者：發放日起30個日曆天止。 



 

四、 罰則 

(一) 停車證不得偽造、塗改，不得轉借他人使用，違者停車證

繳回及取消兩方申請資格1年，並依據「學員獎懲評量要

點」處分。 

(二) 有下列情形者予以開單記乙點處分並限期改善，未改善者

連續記點，累積記點3次者停車證繳回並取消申請資格1

年： 

1. 未將「機車停車證」及「汽車停車證」張貼於機車前

方明顯處及汽車副駕駛座擋風玻璃上方者。 

2. 車輛行進園區未依規定方向(逆向)，或時速超過40公

里行駛者。 

3. 車輛未依規定區域、格線、方向停放學員停車區，或

住宿學員停車區者。 

4. 停車時間達3分鐘以上，未依規定熄火者。 

5. 登記車證之車號與所駕駛車輛車牌號碼不相符者。 

6. 其他違規事項者。 

7. 以丁表申請汽車臨時停車證者未於期限截止日前主動

繳回該證予特輔科。 

(三) 取消停車證資格之學員，其原先所登記之車輛不得再以他人

名義申請車證。 

五、 本規定奉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